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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主管暨百年評鑑工作小組座談會備忘錄 
 
壹、時間：99 年 8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貳、地點：本校第四會議室 
參、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紀錄：林靜明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一、行政主管座談會議列管待辦事項報告如下： 

1. 已於行政會議列管待辦之工作，本會議不重覆列管。 

2. 98 學年度第 16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待辦事項辦理情形如附件一(pp.4-6)。 

二、林代理校長代理期間校務發展重點如附件，請參閱。 

裁示： 

一、本校課程地圖即將於 8/13 進行第一階段驗收，未來應由系所配合及注意之相關事項(例

如：將各系所課程與通識能力、基本素養、核心能力鏈結等)，請教務處於學術主管座談會

提出報告。 

二、本校學生基本素養宣導工作裁示如下： 

1. 宣導說帖仍請教務處協助擬定，再提行政主管座談會、學術主管座談會討論。 

2. 請教務處將本校學生基本素養宣導納入教師上傳教學大綱系統之提示注意事項中。 

三、校務評鑑工作裁示如下： 

1. 院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請三院務必完成法定程序─經院課發會、院務會議通過       

後，提教務會議報告備查。 

2. 百年校務評鑑報告預計於 9 月初完成初步撰寫，請各項目召集人協助配合。 

3. 「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大學校院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與績效評鑑」、   

「大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等三項評鑑訪視將與本次校務評鑑訪視同一時間辦理，請

學務處、總務處連繫確認訪視時間並配合辦理。 

 

陸、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本校 99 學年度入學核定員額 600 名，原住民等外加 8名，扣除音樂系缺額 4名，錄取學生

共 625 位（含離島、身障、體甄、僑生外加 21 名）。 

二、教學卓越計畫已彙整各單位計畫，預計於 8/18 進行第一階段計畫統整工作。 

裁示：請註冊組密切注意新生報到情形，若有報到不佳狀況，隨時通知系所因應。 

 

柒、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降低兼任教師人數，提高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意願，擬提請修正教師超支鐘點規定。 

說明：兼行政職教師超支鐘點適用教育部規定之「4小時」，取消本校不得超支鐘點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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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提學術主管座談會討論。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草案）」(附件二，另附)，提請討

論。 

說明：依教育部 99 年 7 月 8 日台秘管字第 0990117285 號函辦理。 

決議： 

一、同意配合部函推動。 

二、除現有工作小組成員外，請邀請校內具相關專長之教師、職員參與本案工作小組會議。 

三、草案內容(推動期程、實施內容、經費編列等)由本案工作小組研議討論。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館舍活動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辦法」第四條之部分條文，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配合各單位經管之場地，對於已訂有場地使用管理要點，並列有收費規定者，本辦法

附表所列之場地收費，將配合予以移除。 

二、本校館舍活動場地提供使用之收益，感謝各場管單位之努力，本年度截至目前總收入

已達 1,080,300 元，相較於 98 年度總收入數已有成長 5 倍，特別感謝課務組（普通

教室 309,400 元）、生輔組（學生宿舍 209,600 元）、體育室（運動場館 75,800 元）、

保管組（講堂 321,600 元）等單位對於場地提供使用之協助。 

三、本校館舍活動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辦法（附件三，pp.7-8）、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決議： 

一、請以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及場地設備管理收支要點為法源依據，研議

修訂本辦法。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館舍活動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提供使用收費等級： 

 

 

 

 

（三）比照第二級： 

1.本校以委辦計畫或補助計畫列有場

地費等舉辦之活動。 

2.本校與校外團體共同舉辦之活動。

3.本校舉辦各類研習營隊之活動。 

4.本校師生及校友等舉辦個人演奏會

等之活動。 

第四條  提供使用收費等級： 

(一)第一級：民間企業及團體等舉辦

之活動。 

(二)第二級：政府機關及其他學校等

舉辦之活動。 

(三)比照第二級： 

1.本校以委辦或補助計畫等列有場

地費舉辦之活動。 

2.本校與校外團體共同舉辦之活動。 

3.本校舉辦各類研習營隊之活動。 

4.本校師生及校友等個人舉辦之活

動（對使用部分之運動場所，其收

費規定另訂之）。 

 

 

 

 

 

修正委辦計

畫舉辦之活

動比照二級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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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相關場館使用管理收費要點可由各管理單位分別依校務基金管理辦法訂定，目前

「音樂館琴房使用管理要點」已制訂完成，另「館舍活動場地提供使用收費辦法」及

「運動場地使用管理與收費要點」分別由總務處、學務處依決議一修訂。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提案：擬訂「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運動場地使用管理與收費要點（草案）」詳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為符合實際管理及使用者付費之理念，擬增訂收費項目。 

二、 合併本校現行之運動場館借用管理辦法及借用管理要點，更名為「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運

動場地使用管理與收費要點（草案）」。本案若經通過，同時廢止本校運動場館借用管理

辦法及借用管理要點。 

三、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運動場地使用管理與收費要點（草案）」如附件四(pp.9-12)。 

決議：請學務處就本要點之場地使用時段、收費計算標準等再研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一：本校違反教師資格審查及其他學術不正常利益處理原則訂定承辦單位，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教育部 98 年 12 月 29 日至本校進行實地訪視，並於 99 年 6 月 4 日函復本校自行審

查教師資格觀察期滿訪視結果(附件五，pp.13-17 )，建議本校應訂定違反教師資格審

查及其他學術不正常利益處理原則，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理原則」第 15 點，於校內章則明定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以外，另訂定學術成果涉及抄

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之處理原則及著作抄襲處理辦法。 

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已明定送審教師資格在案，惟教師學術成果涉及抄襲、

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之處理原則及著作抄襲處理辦法並未訂定。 

三、本校 99 年 7 月 15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決議：提會討論負責研訂上

開處理原則之承辦單位。 

決議：請提學術主管座談會討論，並請人事室派員列席說明。 
 
提案六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兼任教師超額進用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會計處通報，台大等 12 所學校兼任教師員額已超過教育部審查作業要點

所定之比例，又政大等 14 所學校兼任教師員額雖尚未超過規定比例，惟專任教師長

期未足額進用，兼任教師卻連年超額進用，顯有優先以兼任教師充任師資需求之情事。

(附件六，pp.18-20) 

二、本校教師編制數 234 人，現進用(含通過校教評會徵聘者)計 191 位專任教師(不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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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官)、99 學年度第 1學期通過校教評會聘任兼任教師人數為 248 位，已超過本校

教師員額數，請各系所減少兼任教師聘任案，教師員額數為負數之系所，請積極改善

教師聘任方式，以符合教育部教師聘任之規定。 

決議：請提學術主管座談會討論。 

 
捌、散會(13:15) 


